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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竹 縣 1 0 9 年 第 3 次 

災 害 防 救 辦 公 室 定 期 會 議 

暨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
 

 
 

 
會議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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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竹 縣 1 0 9 年 第 3 次 災 害 防 救 辦 公 室 定 期 會 議 

暨 災 害 防 救 專 家 諮 詢 委 員 會 流 程 表 
會議時間：109年 12月 22日 (星期二) 14時 00分 
會議地點：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3樓災害應變中心 

起迄 

時間 
會議程序 報告單位 

報告及

討論 

時間 

14:00 

| 

14:05 

主持人致詞 5分鐘 

14:05 

| 

14:10 

前次會議追蹤管考情形 災害防救辦公室 5分鐘 

14:10 

| 

15:00 

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

委員專題分享 

郭鴻基 20分鐘 

鐘志忠 

許永佳 
20分鐘 

15:00 

| 

15:20 

討論案 

1. 有關明（110）年本縣

災害防救演習辦理事宜

1案。 

2. 有關本縣及各鄉(鎮、

市)109年度地區災害防

救計畫 1案。 

災害防救辦公室 20分鐘 

15:20 

| 

15:30 

臨時動議 10分鐘 

15:30 

| 

15:35 

主持人結論 5分鐘 

 散會 
合計 

95分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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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度第 2次工作會議追蹤管考情形 
項

次 
辦理項目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 辦理現況及期程 權責單位 

1 

案由：有關

本縣 109 年

地區災害防

救計畫 (初

稿) 1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照案通過，並將需要討

論的細項擇日再開研商

會議。 

一、 本縣地區災害防

救計畫 109年度

核定版本業於 109

年 10月 30日以

府授消管字第

1098950737號函

報行政院災害防

救辦公室，將於

中央災害防救會

報提案備查。 

二、 110年-111預計

規劃 4場次地區

災害防救計畫修

訂會議，依序針

對中央各部會所

給予意見進行修

訂。 

三、 本案建議解除列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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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案 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新竹縣政府消防局 

 

案由：有關明（110）年本縣災害防救演習辦理事宜 1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有關本縣明(110)年度災害防救演習1案，已於今(109)年11月5日於國防

部後備指揮部抽籤完畢，相關辦理日期、地點及協辦公所如下；屆時請

各單位於期間切勿排定其他工作，以利明(110)年度災害防救演習之順

遂。 

(一) 時間：110年3月30日(若有調整會再另行通知，前3天預演)。 

(二) 地點：竹北六家高鐵基地旁隆恩堰。(暫定) 

(三) 配合單位：竹北(主辦公所)、關西及新埔鎮公所(協辦公所)。 

二、 有關110年災害防救演習公所配合單位，本次將由竹北市(編列30萬元)、

關西鎮(編列30萬元)及新埔鎮(編列20萬元)配合演習，請上述公所配合

編列演習預算。 

辦法：如說明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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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新竹縣災害防救辦公室 

 

案由：有關本縣及各鄉(鎮、市)109年度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0條及施行細則第9條辦理。 

二、 請各鄉(鎮、市)災害防救辦公室提報109年度鄉(鎮、市)地區災害防救計

畫於109年下半年災害防救會報核定，並於2週內將會議成果(會議資料、

會議紀錄、簽到表及照片成果)函復本府，於本縣110上半年度三會報提

案備查後，將109年度鄉(鎮、市)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上傳至公所全球資訊

網。 

三、 經查本縣109年度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第六篇-其他類型災害防救對策篇內

容，目前尚未有懸浮微粒物質災害防救相關內容，請災害權責機關補充

之。 

四、 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計有七篇及附錄，自 105 年起本府採分篇方式分次

修訂，並邀請相關局處共同審查修訂；本縣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105年至 111

年修訂進度及預定期程如下表。 

辦法：如說明，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

 


